
 ( 一 )  

 
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文 件 S T D C  3 9 / 2 0 2 1  
資 料 文 件   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

會 議 報 告  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 
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)  運 輸 署 二 零 二 一 年 部 門 周 年 計 劃 ；  
 

( i i i )  九 巴 第 8 9 S 號 線 特 別 班 次 安 排 ；  
 

( i v )  配 合 屯 馬 線 全 面 開 通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調 整 計 劃 ， 並 通

過 以 下 三 項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( a )  “ 臨 時 動 議  
 
背 景 ：  
 
運 輸 署 於 五 月 三 十 日 通 知 本 會 ， 計 劃 於 屯 馬 線 全

面 通 車 後 取 消 巴 士 路 線 8 5 B、 8 5 S 及 第 2 8 6 M 號

線 。  
 
8 5 S 乃 繁 忙 時 間 特 別 班 次 ， 以 服 務 8 5 X 未 能 覆 蓋

的 地 區 如 保 泰 街 、 寧 泰 路 、 西 沙 路 等 地 區 ， 客 量

甚 多 ， 不 符 運 輸 署 的 取 消 路 線 標 準 。 而 2 8 6 M 的 服

務 範 圍 內 ， 不 少 屋 苑 與 鐵 路 距 離 甚 遠 ， 一 旦 取 消

將 缺 乏 合 理 的 代 替 路 線 。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

委 員 會 委 員 曾 建 議 2 8 6 M 延 長 至 慈 雲 山 等 重 組 方



 ( 二 )  

案 ， 但 九 巴 未 有 積 極 配 合 ， 一 直 推 搪 公 開 試 車 及

營 運 數 據 ， 阻 礎 路 線 重 組 的 討 論 。  
 
動 議 措 辭 ：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烈 反 對 取 消 2 8 6 M
及 8 5 S， 要 求 運 輸 署 在 屯 馬 線 全 面 通 車 後 ， 積 極

研 究 沙 田 區 內 巴 士 線 重 組 ， 以 改 善 寧 泰 路 西 沙 路

一 帶 的 巴 士 服 務 ， 尤 其 是 過 海 及 大 老 山 隧 道 轉 乘

服 務 ， 並 在 九 巴 專 營 權 中 期 檢 討 因 應 九 巴 表 現 ，

考 慮 收 回 部 份 路 線 營 運 權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b )  “ 臨 時 動 議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 
 
1 .  暫 緩 在 屯 馬 線 全 面 開 通 後 六 個 月 落 實 取 消 九 巴

第 8 5 B 號 線 (秦 石 ↔九 龍 城 碼 頭 )， 並 建 議 觀 察

到 2 0 2 3 年 。  
 

2 .  建 議 8 5 B 號 線 繞 經 新 田 圍 邨 ， 增 加 客 源 。  
 

3 .  要 求 港 鐵 在 秦 石 商 場 及 新 田 圍 商 場 增 設 「 特 惠

站 」 ， 提 供 改 用 屯 馬 線 的 誘 因 。 ” ( 一 致 通

過 )； 以 及  
 

( c )  “ 臨 時 動 議  
 
鑒 於 運 輸 署 於 屯 馬 線 開 通 後 ， 只 以 配 合 屯 馬 線 全

面 開 通 為 由 ， 作 出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調 整 。 並 不 會

以 全 面 的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運 作 以 作 出 調 整 。  
 
動 議 內 容 ：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要 求 運 輸 署 要 先 以

全 面 的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運 作 為 思 考 方 向 研 究 與 屯 馬



 ( 三 )  

線 有 關 之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調 整 ， 並 以 研 究 結 果 再

作 安 排 。 如 果 只 以 取 消 巴 士 線 作 配 合 屯 馬 線 全 面

開 通 ， 其 實 應 要 研 究 將 屯 馬 線 及 沙 中 線 經 營 權 重

新 開 放 ， 打 破 港 鐵 一 鐵 獨 大 的 壟 斷 及 檢 討 現 有 鐵

路 站 ， 研 究 興 建 新 出 入 口 及 增 加 特 惠 站 。 ” (一 致

通 過 )；  
 

( v ) 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度 沙 田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跟 進 ；  
 

( v i )  二 零 二 零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沙 田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— 機 場

線 重 組 跟 進 ；  
 

( v i i )  有 關 參 觀 屯 馬 線 設 施 的 安 排 的 動 議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動

議 ：  
 
“ 背 景 ：  

 
在 2 0 2 0 年 2 月 1 4 日 港 鐵 屯 馬 線 局 部 通 車 時 ， 港 鐵 公 司

並 沒 有 就 新 設 施 如 顯 徑 站 及 列 車 系 統 運 作 邀 請 一 眾 沙

田 區 議 員 參 觀 。 就 此 ， 本 人 曾 於 2 0 2 0 年 2 月 6 日 的 交

運 會 會 議 上 向 港 鐵 代 表 提 出 ， 請 向 管 理 層 轉 達 安 排 委

員 參 觀 車 站 和 試 乘 新 鐵 路 的 意 見 ， 及 後 本 人 亦 與 交 運

會 黎 副 主 席 於 2 0 2 0 年 8 月 2 1 日 前 往 火 炭 港 鐵 大 樓 ， 與

港 鐵 代 表 會 面 並 再 次 要 求 在 屯 馬 線 全 線 通 車 前 ， 邀 請

一 眾 沙 田 區 議 員 參 觀 。  
 
本 人 得 悉 港 鐵 公 司 在 2 0 2 1 年 6 月 9 日 邀 請 油 尖 旺 及 九

龍 城 區 全 體 區 議 員 ， 惟 其 他 屯 馬 線 沿 線 的 區 議 會 均 只

有 大 會 及 交 運 會 正 、 副 主 席 獲 邀 出 席 。  
 
動 議 措 辭 ：  
 
港 鐵 屯 馬 線 沿 線 共 2 7 個 車 站 ， 當 中 在 沙 田 區 內 共 有 十

個 車 站 ， 可 見 比 例 之 重 。 沙 田 區 議 會 對 港 鐵 於 2 0 2 0 年

屯 馬 線 第 一 期 通 車 ， 及 其 後 2 0 2 1 年 屯 馬 線 全 線 通 車 ，

都 未 有 邀 請 沙 田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參 觀 車 站 了 解 鐵 路 服



 ( 四 )  

務 。 就 此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對 港 鐵 厚 此

薄 彼 的 舉 措 深 表 遺 憾 ， 並 要 求 港 鐵 需 設 常 任 代 表 出 席

交 運 會 的 會 議 ， 以 加 強 區 議 會 與 港 鐵 的 溝 通 和 合

作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v i i i )  沙 田 地 政 處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( 警 務 處 ) 、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

(民 政 處 )和 水 務 署 就 “ 沙 田 區 非 法 棄 置 車 輛 事 宜 ” 提 問

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x )  民 政 處 、 警 務 處 、 運 輸 署 和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

司 (九 巴 )就 “ 小 瀝 源 區 交 通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x )  路 政 署 和 運 輸 署 就 “ 碧 湖 區 內 三 項 交 通 工 程 進 度 ” 提

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x i )  民 政 處 、 消 防 處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、 警 務 處 、 社 會 福 利

署 、 教 育 局 和 運 輸 署 就 “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在 沙 田 大 涌

橋 路 發 生 兩 宗 交 通 意 外 的 支 援 和 跟 進 工 作 ” 提 問 作 出

的 回 覆 ；  
 

( x i i )  九 巴 和 運 輸 署 就 “ 沙 田 部 分 巴 士 路 線 的 數 據 ” 提 問 作

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x i i i )  運 輸 署 進 度 報 告 ；  
 

( x iv )  路 政 署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；  
 

( xv )  沙 田 、 大 圍 及 馬 鞍 山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 字 ；  
 

( xv i )  港 鐵 車 務 及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；  
 

( xv i i )  馬 鞍 山 市 中 心 公 共 交 通 總 站 改 善 工 程 ； 以 及  
 

( xv i i i )  於 不 設 收 費 錶 的 路 旁 泊 車 位 試 行 安 裝 感 應 器 。  
 
 



 ( 五 )  

( 2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 

(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更 新 成 員 名 單 ； 以 及  
 

(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及 撥 款 申 請 。  
 

( 3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( i ) 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 ；

以 及  
 

( i i )  沙 田 區 飛 行 航 道 、 飛 機 噪 音 及 事 故 報 告 。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5 / 4 5  
 
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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